
聚焦案件质量 规范审理流程

青岛中院构建团队化办案模式，推进庭前事务
集约化办理，科学配备办案人员，形成法官助理初步
核对、承办法官重点审查、疑难案件集体把关的递进
式案件办理机制。今年以来，减刑、假释案件平均办
理周期24天。健全和完善实质化审理模式，对减刑、
假释案件进行实质化评议，综合考察、准确把握罪犯
减刑、假释条件和减刑幅度。打造庭外调查核实机
制，严格落实证据来源及合理性审查要求，加强与执
行法院、公安、社区矫正等部门对接，多渠道审查证
据材料真实性。

聚焦重点案件 发挥示范作用

将涉及三类罪犯的案件、检察机关有不同意见
的案件以及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等列为重点案
件，一律开庭审理。今年，青岛中院依法公开开庭
审理青岛首例对社区矫正人员减刑案件并当庭宣
判，实现减刑假释案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
一。针对司法实践疑难问题，定期组织业务学习、
积极开展理论调研，及时总结工作经验。会同检察
院、监狱常态化推进同堂培训和实务研讨，不断研
究和推进减刑假释实质化审理工作，提升实质化审
理标准。

聚焦常态长效 深化联动机制

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组织执行、检察、监
狱等相关单位研讨案件共性争议问题，推动青岛
地区减刑、假释案件办理理念和标准的统一。针
对普遍存在的减刑假释罪犯财产状况核查难问
题，积极探索构建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多部门联动
的创新经验，与市检察院、青岛监狱及北墅监狱联
合制定《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财产性判项执行
协助工作的意见》。与市南司法局协商共建社区
矫正基地，就假释对接等工作签订支部联建框架
协议。

聚焦司法公开 扩大审理效果

深入推进全流程网上办案系统的应用，保证减
刑假释工作在阳光下运行。网上阅卷率、程序性文
书生成率和裁判文书网上生成率均达100%，开庭案
件均通过远程视频或互联网进行。扩大旁听人员范
围，定期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定期邀请廉政

监督员、社会公众代表等旁听庭审。积极探索建立
社区矫正工作前移机制，邀请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旁
听庭审，为拟假释人员的社区矫正衔接配合管理工
作打牢基础。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工作
的总结，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白皮书、制作宣传片等
加强社会公众对减刑、假释工作的了解和监督，不
断拓宽监督渠道，确保减刑假释实质化审理公正、高
效开展。

白皮书梳理了青岛中院 2018 年至 2022 年减
刑、假释案件情况，分析了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
要点，从“严格裁判标准、推动实质化庭审、健全完
善配套机制、打造智慧审判模式”四方面介绍了青
岛中院对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工作的探索，
提出进一步深入推进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
工作打算。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从青岛中院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11 月审理的减刑、假释案件中选取。
其中，有采纳刑罚执行机关的建议，减刑依法从
严的案例；有采纳社区矫正机关的建议，对缓刑
考验期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罪犯依法减刑的案
例；有采纳刑罚执行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建议，依
法从宽适用假释的案例，也有综合考察犯罪性质
和具体情节、社会危害程度、服刑期间表现、财产
性判项履行等情况，依法不予减刑、假释或从严
减刑的案例，展现了青岛中院严格落实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和最高人民法院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
审理工作要求，积极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审理程
序，强化刑罚执行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实质作用，努
力提升减刑、假释工作质量的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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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23/12/13 星期三

城事责编/王亚梅 美编/高菲 审读/孙勇

推进实质化审理
确保减刑假释工作在阳光下运行
青岛中院发布减刑、假释工作白皮书和典型案例

2023年12月12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2023年第十六场新闻发布会，通报青岛中院2023年度减刑、假释案件审
理情况，发布《减刑、假释工作白皮书》和2023年减刑、假释典型案例。

2022年12月到2023年11月，青岛中院共受理减刑、假释案件1338件，审结1338件，其中减刑案件1134件，包括变更
减刑幅度11件，不予减刑1件，撤回建议15件；假释案件204件，其中不予假释6件。近年来，青岛中院采取多项措施规范
减刑、假释案件审理工作，不断推进减刑、假释案件审理工作精细化。

缓刑考验期内有重大立功表现

对罪犯马某依法适用减刑
罪犯马某，因非法持有弹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缓刑五年。判决生效后交付社区矫正。已执行缓
刑考验期四年四个月零六天。社区矫正机关以罪犯马
某在接受社区矫正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并有重大立功为
由，报请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

法院经审理查明，罪犯马某在社区矫正期间能够
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管理规定，积极参加教
育学习，确有悔改表现；期间积极参与社区防疫工作，
多次无偿献血，并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成功挽救一名
12岁患者的生命。

法院经审理认为，罪犯马某在社区矫正期间确有
悔改表现，其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他人生命的行
为构成重大立功，符合减刑的法定条件。因此，依法裁
定对罪犯马某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并缩减其剩余缓
刑考验期七个月零二十五天。本案是青岛首例对社区
矫正人员减刑案件。

具有法定从宽情形

对罪犯付某某假释从宽
罪犯付某某，因犯合同诈骗罪，于2017年2月被判

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万元，追缴违法
所得，返还被害人。2019年至2021年两次减刑，共减
刑一年二个月。已执行刑期九年三个月。

刑罚执行机关以罪犯付某某确有悔改表现，确无
全部财产性判项履行能力，假释后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为由，报请对其予以假释。

法院经审理查明，罪犯付某某在服刑期间能够认
罪悔罪，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考核期间共获
得四次表扬奖励；财产性判项已履行13300元。另查
明，罪犯付某某家庭经济困难，狱内消费水平较低（平
均月消费40元）；其配偶和母亲已经去世，父亲长年患
病，有两个未成年女儿需要抚养。检察机关同意对付
某某优先适用假释。

法院经审理认为，罪犯付某某已执行原判刑期二
分之一以上，确有悔改表现；其虽未全部履行财产性判
项，但狱内消费较低，家庭经济困难，确无全部履行财
产性判项的能力，且家中有两个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
符合法定从宽适用假释的情形，依法可以从宽办理假
释；其居住地社区矫正机关同意接收对其进行社区矫
正，经综合评估，其假释后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因此法
院对刑罚执行机关报请的假释意见予以支持，依法裁
定对罪犯付某某予以假释。

典 型 案 例

青岛首例社区矫正人员减刑案庭审现场。


